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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硕士生导师遴选有关条件的统一说明 

 

一、发表论文署名通讯作者视为第一作者。 

二、索引期刊目录指 SCI、EI、ISTP、SSCI、CSSCI、A&HCI, 确认

范围：印刷版、光盘版均予确认，其中 SCI、ISTP 网络版予以确认。 

三、中文核心期刊指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录，统计源期刊指中国科技

论文统计源期刊。 

四、获 1 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折算成 1 篇被 SCI 收录论文，获 1 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软件著作权折算成 1 篇核心期刊论文。 

    五、凡是学术成果、科研项目、经费数量等条件为“以上”的，均含

本级或本数量；如无特殊说明，学术成果（包括论文、著作、获奖、专利

等）和科研项目的计算时限为近五年，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计算时限为

近三年。 

六、相关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以此最新修订版本为准。如无特殊

说明，均指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遴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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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学

术成果（包

括论文、著

作、获奖、

专利等） 

    申请硕导应满足学校有关硕导的基本条件，学位委员会根据申请人的学

术水平和师德师风等，讨论投票决定。其中学术水平主要通过评审其不超过

十项代表作，代表作不限于学术论文，也包括其他学术成果，具体如下： 

1.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2. 本专业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报告； 

3. 省级及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译著、大型工具书（合著者，本人

撰写部分每部不少于 30万字，或为正副主编）； 

4. 国家级、省部、行业学会或协会科技或教学奖励（自然科学奖、发明奖、

科技进步奖、专利奖、教学成果奖等，排名前五； 

5. 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排名前五； 

6. 授权国内外发明专利； 

7. 研究成果进行了实质性转化，并在转让单位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效

益； 

8. 研究成果在重大工程中得到应用。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承担有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有培养硕士生工作需要的充足科研经费，

个人在校可支配科研经费不少于 20万元。 

     

 

 

 

 

其它 

 

对于回国留学人员或新引进的优秀人才，在科研项目及经费数、承担过

的教学工作等方面，可适当放宽要求。 

申报人如仍不满足上述条件，但取得了本领域公认的学术成绩，或承担国家

（省部）重大工程项目，并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经

学位分委员会审议，可以申请担任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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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化学与化工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三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近三年发表论文以及科研成果须满足以下条件：  

理科：发表被 SC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学术期刊论文不少

于 4篇。 

工科：发表被 SCI 或 EI（仅限《化工学报》）收录署名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的学术期刊论文不少于 3篇。 

其中： 

1. 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教参、工具书、译著）1部

以上，理工类不少于 10万字，等同于被 SCI收录论文 1篇。 

2. 获得国家三大奖一等奖前 1 至 5 名可分别等同于 5、4、3、2 和 1

篇被 SCI收录论文；国家三大奖二等奖前 1至 3名，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前 1 至 3 名，可分别等同于 3、2 和 1 篇被 SCI 收录论文；省部级科

技成果一等奖前 1至 2名分别等同于 2和 1篇被 SCI收录论文；省部级科

技成果二等奖第 1名，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第 1名，等同于 1篇被 SCI

收录论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主持一项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工科要求不

少于 30万元，理科要求不少于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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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6篇，其中被 SCI

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2. 署名第一作者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论

文不少于 15 篇，同时获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1项。 

    3. 完成多项高水平科研成果，其中有 1项获国家三大奖（二等奖以上

排名前 8位），或有 1项成果获省、部级三等奖以上奖励（一等奖排名前 5

位，二等奖排名前 3位，三等奖排名前 2位），且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或中

文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的论文不少于 10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满足下列条件： 

    1. 近五年主持过省部级项目或重大项目子课题（973国家支撑项目、

863重点项目等）或 50 万元以上的横向课题项目 1项以上； 

    2. 近三年有独立承担省部级以上的项目；  

    3. 近三年个人实到考核经费在 45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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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6篇，其中被 SCI

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2. 署名第一作者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论

文不少于 15 篇，同时获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1项。 

    3. 完成多项高水平科研成果，其中有 1项获国家三大奖（二等奖以上

排名前 8位），或有 1项成果获省、部级三等奖以上奖励（一等奖排名前 5

位，二等奖排名前 3位，三等奖排名前 2位），且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或中

文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的论文不少于 10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满足下列条件： 

    1. 近五年主持过省部级项目或重大项目子课题（973国家支撑项目、

863重点项目等）或 50 万元以上的横向课题项目 1项以上； 

    2. 近三年有独立承担省部级以上的项目；  

    3. 近三年个人实到考核经费在 45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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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发表被 SC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累计影响因子 6.0以上。 

符合上述条件，同时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教参、工

具书、译著）1部以上，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或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

等奖排前 3 名，三等奖第 1名）者可优先考虑。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近三年承担有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实到科研经费不少于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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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环境与能源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署名第一作者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被 SCI 收录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2

篇。 

注：由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折算成被 SCI收录的论文只限 1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至少 1 项；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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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数学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在本专业领域发表被 SC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1篇，且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在本专业领域发表被 SCI收录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3篇。 

2. 在本专业领域发表被 SCI收录的期刊论文、被 EI收录的期刊论文、数

学类一级及以上级别的期刊论文共计不少于 5篇。  

3. 在本专业领域出版学术专著 1部（排名前 2位）。  

4. 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1 项（一等奖排名前四，二等奖排名前二，三

等奖排名第一）。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主持省部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 1 项，且近三年实到学院纵向科研经费

不少于 3万元。 

2. 近五年实到学院横向科研经费不低于 25 万元或主持省部级以上纵向

科研项目 1项，且近三年实到学院横向科研经费不少于 15万元。 

备注 

 

1. 数学类一级期刊为：《数学物理学报》、《计算数学》、《系统科学

与数学》、《数学进展》、《数学年刊》（中文版）、《数学学报》（中文版）、

《应用数学学报》（中英文版）、《自然科学进展》（中文版）、《中国数学

前沿》（英文版）。 

2. 数学类一级以上级别的期刊指未被 SCI 收录的学术水平较高的国外数

学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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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物理与光电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学

术成果（包

括论文、著

作、获奖、

专利等） 

 

在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  

1. 在本学院认定的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 8 篇，其中署名第一

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含共同通讯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5

篇。  

2. 在省级及以上知名出版社出版 10 万字以上的专著 1 部（排名前二

名），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含共同通讯

作者）的本学院认定高质量期刊论文不少于 2篇。  

3. 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排前 3名，或者二等奖排前 2名，

或者三等奖排第 1名），并发表论文不少于 3篇。 

近五年科

研项目和

近三年实

到科研考

核经费 

 

近五年主持过至少 1项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近三年实际可使用的经费不少

于 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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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物理与光电学院高水平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期刊名 ISSN 号 

1 Nature 0028-0836 

2 Science 0036-8075 

3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95-5138 

4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41-1723 

5 Science Advances 2375-2548 

6 中国科学， 中英文版， 各辑 1674-7348 等 

7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001-6538 

8 Science Bulletin 2095-9273 

9 Nature Materials 1476-1122 

10 Nature Physics 1745-2473 

11 Nature Photonics 1749-4885 

12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0031-9007 

13 Physical Review X 2160-3308 

14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0034-6861 

15 Reports on Progress in Physics 0034-4885 

16 Physics Reports -Review Section of Physics Letters 0370-1573 

17 Physical Review A 2469-9926 

18 Physical Review B 2469-9950 

19 Physical Review C 0556-2813 

20 Physical Review D 1550-7998 

21 Physical Review E 1539-3755 

22 Nuclear Physics B 0550-3213 

23 Physical Review Materials 2475-9953 

24 Physics Letters B 0370-2693 

2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0002-7863 

26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433-7851 

27 Nano Letters 1530-6984 

28 ACS Nano 1936-0851 

29 Small 1613-6810 

30 Nanoscale 2040-3364 

31 Nano Energy 2211-2855 

32 Nano Research 1998-0124 

33 Advanced Materials 0935-9648 

34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1616-301X 

35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2195-1071 

36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1614-6832 

37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0003-6951 

38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2331-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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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 ISSN 号 

39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0021-8979 

40 Advances in Optics and Photonics 1943-8206 

41 Light-Science & Applications 2047-7538 

42 Optica 2334-2536 

43 Laser and Photonics Review 1863-8899 

44 Photonics Research 2327-9125 

45 Nanophotonics 2192-8606 

46 ACS Photonics 2330-4022 

47 Optics Letters 1539-4794 

48 Optics Express 1094-4087 

49 APL Photonics 2378-0967 

50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B-Atomic spectroscopy 0584-8547 

51 Astrophysical Journal 0004-637X 

52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2041-8205 

53 Progress in Particle and Nuclear Physics 0146-6410 

54 Annual Review of Nuclear and Particle Science 0163-8998 

55 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0001-4966 

56 Archives of Acoustics 0137-5075 

57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udiology 1050-0545 

58 Trends in Hearing 2331-2165 

59 电子学报 0372-2112 

60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2050-7526 

61 JASA Express Letters 0001-4966 

62 General Relativity and Gravitation 0001-7701 

63 Advances in Physics 0001-8732 

64 Annals of Physics 0003-4916 

65 Applied Acoustics 0003-682X 

66 Biophysical Journal 0006-3495 

67 Carbon 0008-6223 

68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0010-3616 

69 Computer Physics Communications 0010-4655 

70 IEEE Journal of Quantum Electronics 0018-9197 

71 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s 0018-9383 

72 Journal of Applied Spectroscopy 0021-9037 

73 Journal of Catalysis 0021-9517 

74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0021-9606 

75 Journal of Non-Crystalline Solids 0022-3093 

76 Journal of Physics C 0022-3719 

77 Journal of Physics D 0022-3727 

78 Journal of Physics E 0022-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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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 ISSN 号 

79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0022-460X 

80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hysics 0022-4715 

81 Nuclear Fusion 0029-5515 

82 Optics and Laser Technology 0030-3992 

83 Optics Communications 0030-4018 

84 Ultrasound 0041-624X 

85 
Progress i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0079-6565 

86 Nuclear Data Sheets 0090-3752 

87 Atomic Data and Nuclear Data Tables 0092-640X 

88 Displays 0141-9382 

89 Optics and Lasers in Engineering 0143-8166 

90 Physica D-Nonlinear Phenomena 0167-2789 

91 Speech Communication 0167-6393 

92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0169-4332 

93 Ear and Hearing 0196-0202 

94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coustics 0218-396X 

95 光学学报 0253-2239 

96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0253-231X 

97 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0253-6102 

98 Chinese Physics Letters 0256-307X 

99 
Journal of Low Frequency Noise Vibration and Active 

Control 
0263-0923 

100 Classical and Quantum Gravity 0264-9381 

101 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 0267-9477 

102 Semicondu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0268-1242 

103 Journal of Ultrasound in Medicine 0278-4297 

104 Europhysics Letters 0295-5075 

105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0301-5629 

106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0304-8853 

107 Journal of Physics A 0305-4470 

1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0360-3199 

109 声学学报 0371-0025 

110 Nuclear Physics A 0375-9474 

111 Physics Letters A 0375-9601 

112 Hearing Research 0378-5955 

113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0378-7753 

114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0733-8724 

115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Journal 0736-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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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 ISSN 号 

116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 0740-3224 

117 Langmuir 0743-7463 

118 MRS Bulletin 0883-7694 

119 Computer, Speech, and Language 0885-2308 

120 
IEEE Transactions on Ultrasonics Ferroelectrics and 

Frequency Control 
0885-3010 

121 Chemistry of Materials 0897-4756 

122 Catalysis Today 0920-5861 

123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0925-8388 

124 Diamond and Related Materials 0925-9635 

125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0927-0256 

126 Applied Physics B-Laser and Optics 0946-2171 

127 Journal of Physics B 0953-4075 

128 Journal of Physics-Condensed Matter 0953-8984 

129 Journal of Physics G 0954-3899 

130 Chaos Solitons & Fractals 0960-0779 

131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1000-0593 

132 物理学报 1000-3290 

133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s 1001-8042 

134 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 1022-4653 

13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oustics and Vibration 1027-5851 

136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1029-8479 

137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1041-1135 

138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s - Transactions of The 

ASME 
1048-9002 

139 Advances in Atomic Molecular and Optical Physics 1049-250X 

140 Chaos 1054-1500 

141 Acoustical Physics 1063-7710 

142 Physics of Plasmas 1070-664X 

143 IEEE 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 1070-9908 

144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 1077-5463 

145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 1084-7529 

146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A 1089-5639 

147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1092-4388 

148 Advances in Theoretical and Mathematical Physics 1095-0761 

149 Entropy 1099-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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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 ISSN 号 

150 Solid State Sciences 1293-2558 

151 Acous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346-3969 

152 Ultrasonics Sonochemistry 1350-4177 

153 New Journal of Physics 1367-2630 

154 Materials Science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1369-8001 

155 Journal of the Physical Society of Japan 1431-1432 

156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A 1434-6001 

157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 1434-6052 

158 ChemPhysChem 1439-4235 

159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1463-9076 

16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ology 1499-2027 

161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1520-6106 

162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1520-9210 

163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Otolaryngology 1525-3961 

164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1534-4320 

165 Applied Optics 1539-4522 

166 Journal of the Audio Engineering Society 1549-4950 

167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1553-734X 

168 Plasmonics 1557-1955 

169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1558-7916 

170 
Photonics and Nanostructures-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1569-4410 

171 Acta Acustica united with Acustica 1610-1928 

172 Laser Physics Letters 1612-2011 

173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1662-5161 

174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664-1078 

175 Chinese Optics Letters 1671-7694 

176 Chinese Physics C 1674-1137 

177 EURASIP Journal on Audio Speech and Music Processing 1687-4722 

178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 and Experiment 1742-5468 

179 Soft Matter 1744-683X 

180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ational Physics 1815-2406 

181 Applied Physics Express 1882-0778 

182 PLoS one 1932-6203 

183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1932-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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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 ISSN 号 

184 Journal of Op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1943-0620 

185 IEEE Photonics Journal 1943-0655 

186 Applied Spectroscopy 1943-3530 

187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1944-8244 

188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 1948-7185 

189 Journal of Optics 2040-8978 

190 Scientific Reports 2045-2322 

191 Progres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2050-3911 

192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50-7488 

193 Frontier of Physics 2095-0462 

194 APL Materials 2166-532X 

195 IEEE Journal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 2168-2194 

196 Universe 2218-1997 

197 Living Reviews in Relativity 2367-3613 

198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2572-679X 

199 Physical Review Research 2643-1564 

200 SCI 收录的其他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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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类别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机

械

与

汽

车

工

程

学

院

学

术

型

硕

士

生

指

导

教

师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以署名唯一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的科研论文不少于

3 篇，科研论文必须为科睿唯安 JCR 分区三区及以上论文，或国内一

级学会主办的会刊，或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直属机构所办的学

术期刊，或重要学术会议论文。如为学术会议论文，则本人或其指导

的学生必须到学术会议现场做分会场报告，且该学术会议必须为国内

一级学会或者国际学术组织主办。 

2. 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译著）1部（合著者，

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 10万字或总量的 1/2，或为正或副主编），并以

署名唯一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的科研论文不少于 1篇，论文

要求与条件 1相同。 

3. 获 1项国家三大奖（排名不限），或获 1项省、部级二等奖以

上奖励（一等奖排名前 10，二等奖排名前 3位），并署名唯一第一作

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不少于 1篇，论文要求与条件 1相同。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1） 承担纵向科研项目 1 项，单项科研经费不低于 20 万元；

或参与重点项目或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的课题 1项（合同或任务

书上有署名），所参与的课题经费 200万元及以上。 

（2）本人主持项目实到科研考核经费合计不少于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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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具    体    条    件 

机 

械

与

汽

车

工

程

学

院

专

业

学

位

硕

士

生

指

导

教

师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学术型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或符合学术型硕士生指导

教师遴选条件。 

2. 取得科研成果合计不少于 3 项，科研成果可以为发明专利、

科研论文、国家或行业或团体标准，且发明专利必须有 1 项。 

（1）发明专利必须为第一发明人，且获得授权。 

（2）科研论文必须为唯一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且为科睿

唯安 JCR 分区三区及以上论文，或国内一级学会主办的会刊，或中国

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直属机构所办的学术期刊，或重要学术会议论

文。如为学术会议论文，则本人或其指导的学生必须到学术会议现场

做分会场报告，且该学术会议必须为国内一级学会或者国际学术组织

主办。 

（3）标准必须为主要作者（标准文件上有署名）。 

3. 获 1 项国家三大奖（排名不限），或获 1 项省、部级二等奖

以上奖励（一等奖排名不限，二等奖排名前 5位），或省部级及以上

专利奖。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1）主持承担科技攻关类（含纵向和企业委托）科研项目 1项，

单项经费不低于 5万元。 

（2）本人主持项目实到科研考核经费合计不少于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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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被 SCI、E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其中被 SCI

或 EI收录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1篇。 

2. 获国家三大奖（二等奖以上排名前 5位），或省部级三等奖以上奖

励（一等奖排名前 3位，二等奖排名前 2位，三等奖排名第 1位），并发表

被 SC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1篇。 

3. 在本学科国际权威刊物（SCI 二区或以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

论文不少于 1篇。 

 

注：1 篇 SCI 一区期刊论文相当于 2 篇被 SCI 收录论文，一部高水平

的学术专著相当于 1篇被 SCI收录论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主持过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或 10万元以上的科研项目 1项以上。

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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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软件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被 SCI、E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其中被 SCI

或 EI收录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1篇。 

2. 获国家三大奖（二等奖以上排名前 5位），或省部级三等奖以上奖

励（一等奖排名前 3位，二等奖排名前 2位，三等奖排名第 1位），并发表

被 SC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1篇。 

3. 在本学科国际权威刊物（SCI 二区或以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

论文不少于 1篇。 

 

注：1 篇 SCI 一区期刊论文相当于 2 篇被 SCI 收录论文，一部高水平

的学术专著相当于 1篇被 SCI收录论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主持过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或 10万元以上的科研项目 1项以上。

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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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电子与信息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发表被 SCI、EI收录的学术论文，或在省级及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译

著、教材，或获省部级及以上的科技三大奖和优秀教学成果奖等，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 

1. 在 SCI、EI 检索源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不少于 3 篇，其中署名第一

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2篇。 

2. 在省级及以上出版社出版不少于 10万字的专著（或教材、教参、工

具书、译著）1 部及以上，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被 SCI、EI 收录的论文不少

于 1篇。 

3. 获国家三大奖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前 8 位），

或获省部级科研或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 3位、二等奖排名前 2位，

三等奖第 1名），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被 SCI、EI收录的论文不少于 1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承担有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有培养硕士生工作需要的充足科研经费，

个人在校可支配科研经费不少于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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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电力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被 SCI、E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3篇，其中发表

署名第一作者且被 SCI收录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1篇。 

2. 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教参、工具书、译著）1部以

上，理工类不少于 10 万字，并发表被 SCI、EI 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期刊论

文不少于 2篇，其中发表且被 SCI收录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1篇。 

3. 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 3位，二等奖排名前 2位，

三等奖排名第 1位），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且被 SCI收录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1

篇。 

4.发表被 E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5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承担有纵向或横向科研任务，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从事应用及应用

基础研究者不少于 10万元，从事基础理论专业不少于 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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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发表被 SCI、EI收录的学术期刊论文，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的专著、

译著、教材，获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和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奖等科研成果以及教学成果奖等，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被 SCI、EI 收录的且署名第一作者的期刊学术论文不少于 6 篇

（其中排名第一的论文不少于 3篇）。  

2. 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教参、工具书、译著）1 部

以上，理工类不少于 10 万字，并发表被 SCI、EI 收录的且署名第一作者的

期刊学术论文不少于 3篇（其中排名第一的论文不少于 2篇）。  

3.获得国家级奖励（不限排名），或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二

等奖排前 5，三等奖排名前 3），并发表被 SCI、EI 收录的且署名第一作者

的期刊论文不少于 3篇。 

 

注：高水平论文（二区以上）的换算参照人事处当年职称评审标准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及以上项目，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

不少于 30万元。 

2、主持项目经费不少于 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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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土木与交通学院     

适用学科：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被 SCI、SSCI、EI索引收录署名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5篇。 

    2. 署名第一作者发表被 SCI、SSCI、EI 索引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的学

术论文不少于 10篇（其中被 SCI、SSCI、EI索引收录的论文不少于 3 篇）。  

    3. 署名第一作者发表被 SCI、SSCI、EI 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论

文不少于 6篇，同时出版专著 1部或教材、译著、大型工具书 1 部，排名前

2位； 

    4. 署名第一作者发表被 SCI、SSCI、EI 索引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的学

术论文不少于 6篇，同时有一项成果获国家三大奖（排名前 6位），或获省、

部级三等奖以上奖励（排名前 4位）。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主持在研的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 1项。 

2. 主持在研横向项目 1项，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30万元。 

其它 

 

对于回国留学人员或引进的优秀人才，在科研项目及经费数、承担过的

教学工作和培养硕士生的届数等方面的要求，可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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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建筑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或在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学术

论文，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译著、教材，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等，满足下

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被 SCI、EI、ISTP、SSCI、CSSCI、A&HCI、ISSHP收录署名第

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3篇。 

2. 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5篇，其中被 SCI、EI、ISTP、SSCI、

CSSCI、A&HCI、ISSHP收录或发表在本学科重要期刊的论文不少于1篇。 

3. 出版专著1部或出版教材、译著、大型工具书2部（合著者，本人

撰写部分不少于10万字或总量的1/2，或为正、副主编），并发表署名第一

作者被 SCI、EI、ISTP、SSCI 、CSSCI、A&HCI、ISSHP收录的论文或在本

学科重要期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1篇。 

4. 完成多项高水平科研成果，其中有1项成果获国家级奖励或“国家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银、铜奖”、“建设部优秀建筑设计奖（含规划）”、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二、三等奖”、

“中国建筑学会创作奖”（排名前8位）、“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规划设计

奖一、二、三等奖和表扬奖”，或有1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奖”、“部科学

技术奖”、“建设部华夏科技奖”、“建设部绿色建筑奖”、“教育部优秀建筑

设计奖（含规划）”、“詹天佑奖”、“国优工程奖”、“省优秀勘察设计奖”、

“省优秀规划设计奖”（一等奖排名前5位，二等奖排名前4位，三等奖排

名前3位），并发表被 SCI、EI、ISTP、SSCI 、CSSCI、A&HCI、ISSHP 收录

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或在本学科重要期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

于1篇。 

 

注：本分会所辖学科重要期刊目录见附表。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项，且个人到校考核科研经费 30万以上（其

中社会科学类经费乘以 2.5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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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建筑学院分会所辖学科重要期刊目录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1 建筑学报（含学术专刊） 中国建筑学会 

2 建筑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 南方建筑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 

4 建筑遗产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 时代建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 风景园林 北京林业大学 

7 中国园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8 景观设计学 北京大学 

9 国际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0 现代城市研究 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 

11 城市规划学刊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 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3 城市问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14 新建筑 华中科技大学 

15 古建园林技术 北京古代建筑工程公司 

16 世界建筑 清华大学 

17 规划师 广西建筑综合设计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18 建筑科学（含学术专刊）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19 应用声学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20 声学学报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21 城市发展研究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22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重庆大学 

23 小城镇建设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24 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5 装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6 照明工程学报 中国照明学会 

27 测绘学报 中国测绘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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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28 建筑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29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 

30 地理学报 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31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32 太阳能学报 中国太阳能学会 

 

注：国外建筑、规划、建筑技术、社科类专业期刊，以及港澳台地区相关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业由学术委

员会鉴别是否属于本学科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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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工商管理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三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发表被 SSCI、SCI、EI、ISTP、ISSHP 收录或在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

期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获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发

明奖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等科研成果以及教学成果奖等，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发表被 SSCI、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或在工商管理学院认

定的国内管理和经济类一类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1篇。 

    2.发表论文不少于 6篇，其中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3.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以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前 3 名、二

等奖排前 2名，三等奖排第 1名），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注： 

    ①以第二作者发表被 SSCI、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或在学院认定的国内

一类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1篇、以第一作者发表被 EI收录的期刊论文或在

学院认定的二类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1篇，均视同为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3

篇。 

②工商管理学院认定的国内管理和经济类一、二类重要期刊见附表。 

 

近三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承担有纵向或横向科研任务，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7万元。 

附表：工商管理学院认定的国内重要学术期刊目录 

类别 期刊名称 

一类重要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 

2、经济研究 

3、管理世界（短论除外） 

4、管理科学学报 

5、南开管理评论 

6、中国管理科学 

7、系统工程学报 

8、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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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期刊名称 

一类重要期刊 

9、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0、会计研究 

11、科学学研究 

12、中国工业经济 

13、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 千字以上） 

14、光明日报（理论版，5 千字以上） 

15、人民日报（理论版，5 千字以上） 

16.《旅游学刊》 

二类重要期刊 

1、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管理工程学报 

3、数理统计与管理 

4、系统工程 

5、工业工程与管理 

6、运筹与管理 

7、系统管理学报 

8、管理科学 

9、情报学报 

10、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1、科研管理 

12、管理学报 

13、管理评论 

14、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5、预测 

16、研究与发展管理 

17、中国软科学 

18、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19、经济管理 

20、运筹学学报 

21、控制与决策 

22、财经研究 

23、审计研究 

24、经济学季刊 

25、统计研究 

26、社会学研究 

27、心理学报 

28、教育研究 

29、管理世界（短论） 

30、光明日报（理论版，3 千字以上） 

31、人民日报（理论版，3 千字以上） 

32、《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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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经济与金融学院、旅游管理系、电子商务系         适用

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发表被 SCI、SSCI、EI 收录或在中文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出

版专著、译著、教材，获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和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论文不少于 6篇，其中署名第一作者论文不少于 3篇。 

    2. 独立出版专著或教材 1部以上，或合作出版专著（或教材、译著）1

部以上且本人撰写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论文不少于 3

篇。 

    3. 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不分排名）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排前 3名，二等奖排前 2名，三等奖第 1名），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论文不

少于 3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近五年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省部级以上重点项目的子项目，

并有在研科研项目。 

    近三年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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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学

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5 篇，其中在 CSSCI 来源期刊

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2篇。 

2.署名第一作者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同时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署

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2篇。 

3.在学校认定的 B类及以上刊物上署名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不少于 1篇。 

4.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及以上且排名第一，

同时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1 篇，且与获奖

成果不重复。 

5.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三或者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五，

同时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1 篇，且与获奖

成果不重复。 

 

近五年科

研项目和

近三年实

到科研考

核经费 

 

 

有明确而稳定的科研方向，熟悉本方向及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和发展趋

势。至少主持过 1 项省级或厅级科研项目。个人实到科研经费不少于 2 万

元。 

其它 

 

五年内，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出版，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未尽事

宜，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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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公共管理学院               适用学科：公共管理学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第一作者发表 A 类论文 1 篇，或 B 类论文 1 篇和 D 类论文 2

篇，或 C类论文 2篇和 D类论文 1篇，或 C类论文 1篇和 D类论文 3篇； 

（2）独立完成公共管理学术专著 2 部；或主编国家级统编教材、

国家级规划教材 1部；或主编公共管理类教材、工具书 3部，并第一作

者发表 1篇 C类及以上论文； 

（3）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前五或二等奖排名前四，或

者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排名前四或

二等奖排名前三或三等奖排名前二，或者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省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及其以上，并第一作

者发表 1篇 C类及以上论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需满足下列条件： 

近五年主持 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或 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近三年考

核经费总计 5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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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新闻与传播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或在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学术

论文，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译著、教材，获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

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等科研成果以及教学成果

奖等，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论文不少于 8篇，其中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2. 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教参、工具书、译著）1部

以上，不少于 15万字，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3. 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排前 3名，三等奖第 1名），并

发表论文不少于 3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承担有纵向或横向科研任务。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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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法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近五

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具备下列 7项条件中的 2项： 

    1. 有 5 年以上本专业本科教学经历并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师荣誉

称号。 

    2. 8年内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 

    3. 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学术论文不少于 5 篇，或

在 CSSCI 法学类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或在 SSCI 来源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2篇。作者人数超过 3人（含 3人）的学术论文，

不适用本条。 

    4. 独立作者或署名第一作者出版学术著作 1 部以上；译著、教材、

普及读物、词典（辞典）、论文集、年刊以及多人撰写的文章汇编而成“著

作”的，不适用本条有关学术著作的规定。 

    5. 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或主持过并完成到校经费 30万以上

的横向课题；同时，申报时有在研科研项目和 3万元以上科研经费。 

    6. 有重要学术影响，担任本专业省级学会常务理事以上职务。 

    7．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观点，近 5 年在学校二类人文社科学术

期刊（法学）被 5篇以上学术论文引用共 10次以上。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破格遴选： 

条件一：博士毕业，任讲师年满三年，达到硕导正常遴选条件的基础

上，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学术论文增加 1篇，且增加主

持 1项省部级以上课题； 

条件二：博士毕业，任讲师未满三年，达到硕导遴选条件的基础上，

在学校规定的一类及以上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学术论文 1篇或者二类

期刊学术论文 2篇或者 CSSCI法学类来源期刊学术论文 4篇，且增加主持

1项省部级以上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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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外国语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论文不少于 6篇，其中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4篇。 

2. 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或教材、工具书、译著）1部

以上，字数不少于 20万字，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3. 获省部级以上人文社会科学奖、教学成果奖等（二等奖排前 5名，

三等奖前 2 名），并发表论文不少于 3 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承担 1 项以上纵向或横向科研任务，个人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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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分会）：艺术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任现职以来发表本学科专业教学、科研论文不少于 7 篇，其中近五

年不少于 4篇，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2. 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教参、工具书、译著）1 部，

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并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3. 获得省、部级优秀教材、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前 2 名（或校级教

学或科研一等奖共 3项以上，排名第一），并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署名第

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篇。  

 4. 省重点学科建设或重点课程建设工作的参加者（排前 3名），并在工

作中取得阶段性成果，且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3 篇；或者校级重点课程建设工作的参加者（排前 3 名），并在工作中取得

阶段性成果，本人成绩突出，且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

不少于 3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主持 1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主持 2项校级以上科研项目，个人实到

科研考核经费总计 0.6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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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体育学院                       适用学科：体育（专业学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学校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分类指导的精神，保证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特制定其导师聘任标准如下： 

一、校内导师聘任 

    （一）聘任条件 

    1、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55周岁。 

    2、在体育教学科研岗位任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硕士学位；或在体育教学岗

位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具有国家级裁判等高级职业等级资质；或在体育教学岗位任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具有博士学位。 

    3、熟悉体育教学领域专业学位教育性质、特点和培养目标，掌握相关专业学位教育的培

养方法，了解本专业学位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4、指导过本科生或研究生毕业论文，论文答辩通过。 

5、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丰富的体育教学经验。必备条件一为:任现职以来或近 5年须

主持过厅局级及以上应用性课题；必备条件二：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体育核心期刊论文 1

篇，或主编专著、教材 1部，或获得授权专利 1项（排名第一）。具有适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研究方向。 

    （二）聘任程序 

    1、申请人填写“华南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导师聘任审批表”，报体育学院学位

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表决通过。 

    2、学院分会秘书将本分会审议、表决通过的专业学位校内导师的下列材料交送学位办公

室审核备案： 

    （1）201╳年体育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内导师名单汇总表的纸质版及电子版； 

    （2）华南理工大学体育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内导师聘任审批表（纸质版）； 

    （3）分会会议纪要； 

    （4）体育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内导师分会表决票汇总表； 

    （5）体育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内导师分会通过上报汇总表（纸质版及电子版）。 

    3、学位办公室发文公布被聘任的校内导师名单。 

二、校外导师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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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聘任条件 

1、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57周岁。 

2、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了解和掌握国家、学校有关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

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愿意为我校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事业做出努力

和贡献。 

3、在体育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满 3年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3）在体育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担任重要的技术或管理工作。 

4、熟悉所指导的体育教学领域，具备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聘任程序 

    1、申请人填写“华南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聘任审批表”，并附上相应的职

称证书复印件（副高级技术职称的还需附上硕士以上学位证书复印件），职务证明必须提供证

明原件； 

    2、对申请人的学术水平、科研项目成果、实践工作经验、指导能力等提出推荐意见，并

在聘任审批表上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3、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 

    4、将学院聘请校外导师的“201╳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聘任审批表”（纸质版）

和“201╳年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外导师及指导学生名单汇总表”（纸质版及电子版），报送至

学位办公室审核备案； 

    5、校外导师采取以研究生为对象的“一生一聘”方式聘任，即落实所指导研究生后方可

聘任，学位办根据各学院提供的“校外导师汇总表”发函（发函时间分别为每年 4月和 10月），

聘书由学位办公室提供模版（可进入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网页下载），由学院按发函名单自行

制作、颁发。 

以上办法自 2019年 5月 1日执行。 

                                   

华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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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设计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学科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有效成果不少于 4项： 

1. 署名第一作者（含学生第一导师第二）、通讯作者在重要中文期刊、

重要英文期刊或重要会议发表论文 E类及以上； 

2. 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或竞赛、参展奖（含入选）；  

3. 出版教材、专著或译著 1部，参编字数不少于 15万字； 

4. 第一完成人授权发明专利 1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3项。 

 

注： 

1.必备条件，论文不少于 2篇，总成果不少于 4项。 

2.会议论文及第 3、4项成果：同类型成果多项只计算 1项有效成果。 

3.上述成果按最新《华南理工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条件论文分类办法》、

《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分类方案》、《设计与创作类成果分类

办法》、《设计类成果分类说明》认定。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1.申报者近五年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项及以上。 

2.申报者近三年主持项目实到考核经费总计 5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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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设计学院           适用学科：本分会所辖类别（专业学位）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有效成果不少于 4项： 

1. 署名第一作者（含学生第一导师第二）、通讯作者在重要中文期刊、

重要英文期刊或重要会议发表论文 E类及以上； 

2. 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或竞赛、参展奖（含入选）；  

3. 出版教材、专著或译著 1部，参编字数不少于 15万字； 

4. 第一完成人授权发明专利 1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3项。 

 

注： 

1.必备条件，论文不少于 1篇，总成果不少于 4项。 

2.会议论文及第 3、4项成果：同类型成果多项只计算 1项有效成果。 

3.上述成果按最新《华南理工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条件论文分类办法》、

《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分类方案》、《设计与创作类成果分类

办法》、《设计类成果分类说明》认定。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1.申报者近五年主持横向项目 1项及以上。 

2.申报者近三年主持项目实到考核经费总计 5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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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医学院                     适用学科：临床医学（学术型）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发表被 SCI 收录的学术论文，或发表在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

论文，或在省级及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译著、教材，或获省部级以上的科技

三大奖和教学成果奖等，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论文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5 篇，被 SCI 收录的

论文不少于 3 篇。 

  （2） 出版不少于 10 万字的专著（或教材、教参、工具书、译著）1 部以

上；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4 篇，被 SCI 收录的论文不

少于 2篇。 

  （3） 获国家三大奖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前 8位），或

获省部级科研或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 3位、二等奖排名前 2位，三

等奖排名第 1 位）；同时发表论文不少于 4 篇，其中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被 SCI收录的论文不少于 2篇。 

（4） 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在 SCI二区 TOP（JCR）以上的论文不少

于 3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具有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近三年内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或在研省部级

及以上（含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子课题）纵向课题经费不少于 20万 。 

 

注：1. 如果申报人署名第一作者在 Nature(包括 Nature子刊)、Science 或本

学科公认的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高水平学术论文，可在学术成果、论文数量、

科研项目数等方面适当放宽要求。 

1. 如果申报人承担国家（省部）重大工程项目，并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

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可在学术成果、论文数量、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数等方面

适当放宽要求。 

两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包括青年千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广东省

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与科技部青年拔尖（领

军）人才等，不受遴选条件的条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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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医学院         适用学科：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近 5 年内以第一作者（不包括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 EI

检索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发表论著 4 篇、在 SCI、SSCI 检索外文学

术期刊发表论著≥1 篇；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 SCI、SSCI 检索外文学

术期刊发表论著≥2 篇；SCI、SSCI 检索外文学术期刊发表论著，如 IF>5,申请人

为排名第二的共同第一作者可计 1 篇，其他不作计数。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近 3 年内以第一负责人主持或完成过局级（不含院校级或区县级）以上科研项目，

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不低于 10 万元。（所有立项课题内容须与所申请学科研究方向

内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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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医学院                    适用学科：生物医学工程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学

术成果（包

括论文、著

作、获奖、

专利等） 

     

    发表被三大索引收录的学术论文，或发表在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的学术论文，或在省级及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译著、教材，或获省部级以

上的科技三大奖和教学成果奖等，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论文不少于 10篇，其中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6篇，被三

大索引收录的论文不少于 4篇。 

    2. 出版不少于 10 万字的专著（或教材、教参、工具书、译著）1 部以

上；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于 4篇，被三大索引收录的论文不少于

2篇。 

    3. 获国家三大奖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前 8 位），

或获省部级科研或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 3位、二等奖排名前 2位，

三等奖排名第 1位）；同时发表论文不少于 4篇，其中署名第一作者被三大

索引收录的论文不少于 2篇。 

4. 署名第一作者发表在 SCI二区 TOP以上的论文不少于 3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承担有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有培养硕士生工作需要的充足科研经费，

个人在校可支配科研经费不少于 10万元。 

 

其它 

 

注：1. 如果申报人署名第一作者在 Nature(包括 Nature子刊)、Science

或本学科公认的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高水平学术论文，可在学术成果、论

文数量、科研项目数等方面适当放宽要求。 

1. 如果申报人承担国家（省部）重大工程项目，并在技术研发、成

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可在学术成果、论文数量、科研项目、科

研经费数等方面适当放宽要求。 

两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包括青年千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与科技部青

年拔尖（领军）人才等，不受遴选条件的条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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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医学院                   适用学科：基础医学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利

等） 

 

发表被 SCI收录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累计影响因子 6.0以上。 

符合上述条件，同时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教参、工具

书、译著）1 部以上，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或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

等奖排前 3名，三等奖第 1名）者可优先考虑。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近三年承担有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实到科研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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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会）：旅游管理系        适用学科：乡村振兴学 

指  标 具    体    条    件 

近五年 

学术成果 

（包括论

文、著作、

获奖、专

利等） 

     

   发表被 SCI、SSCI、EI 收录或在中文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出

版专著、译著、教材，获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和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发表论文不少于 6篇，其中署名第一作者论文不少于 3篇。 

    2. 独立出版专著或教材 1部以上，或合作出版专著（或教材、译著）1

部以上且本人撰写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论文不少于 3

篇。 

    3. 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不分排名）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排前 3名，二等奖排前 2名，三等奖第 1名），并发表署名第一作者论文不

少于 3篇。 

 

近五年 

科研项目 

和近三年 

实到科研 

考核经费 

   

 

近五年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省部级以上重点项目的子项目，

并有在研科研项目。 

    近三年实到科研考核经费不少于 7 万元。 

 

 


